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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了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
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9 月 14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4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9 月 14 日 9:15－2020 年 9 月 14 日 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 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4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907,408,15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465,868,429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5%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22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41,539,7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以下简
称“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65,228,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9.15%。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

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8 月 29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905,882,31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
反对 1,508,68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特别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
况为：

同意 363,720,26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
反对 1,508,68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8 月 29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邱奕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78,793,7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336,614,5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2.02《选举方贤水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78,997,8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336,818,60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2.03《选举倪德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78,848,5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336,669,30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2.04《选举楼剑常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78,997,80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336,818,60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2.05《选举毛应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78,969,61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336,790,40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2.06《选举吴中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1,878,997,81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336,818,60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8 月 29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3.01《选举杨柏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879,124,68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336,945,48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02《选举杨柳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879,124,68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

决情况为：
同意 336,945,48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03《选举陈三联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1,879,014,77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表决结果：该事项为普通表决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 336,835,56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8 月 29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4.01《选举李玉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1,877,317,69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 335,138,49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4.02《选举金丹文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1,879,124,687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 336,945,48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上述各项议案 2- 议案 4 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李玉刚先

生、金丹文女士均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倪金美女士共同组成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
监事中，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竺艳律师、王淳莹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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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未出现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一、 会议召开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为：2020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9 月 14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9
月 14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1113 号四楼会议室。
(三)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强先生
(六)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一)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人， 代表股份 779,106,5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1031%。
(二)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 代表股份 765,654,00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5.9445%。
(三)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 13,452,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586%。
(四)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7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4,606,2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580%。
（五）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由见证律师出具法

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逐项表决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9,105,1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1,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604,82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4%；反对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9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7,951,37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517%；反对 1,155,12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3%；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的形式，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451,1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915%；反对 1,155,1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7.908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9,105,1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1,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604,82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委托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4%；反对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9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 见证律师：李启茂、汪旻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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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9 月 14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 至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0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林州市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林州重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现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6、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8 名 ， 代表股份

309,701,6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314%（本决议公告中保留四位小数，若有尾差
为四舍五入原因）。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 5

名，代表公司股份 123,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名，代表股份 309,582,596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166%。
（2）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 名，代表股份

119,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9%。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认真审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9,619,596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5%；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5%；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1,8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7369%； 反对 82,1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631%；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进行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郭现生、韩录云回避表决；同意 98,242 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4754%；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5.5246%；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1,8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7369%；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631%；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9,619,596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5%；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5%；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1,8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7369%； 反对 82,1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631%；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9,619,596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5%；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5%；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1,8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7369%； 反对 82,1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631%；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9,701,596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1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8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193%；反对 1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7%；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9,619,596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5%；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5%；弃权 0� 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41,8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369%；反对 82,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631%；弃权 0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9,619,596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5%；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5%；弃权 0� 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41,8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369%；反对 82,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631%；弃权 0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9,619,596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5%；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5%；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1,8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7369%；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631%；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9,619,596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5%；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5%；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1,8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7369%；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631%；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9,619,596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5%；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5%；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1,8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3.7369%；反对 82,1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2631%；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耀黎律师、何晶晶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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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泰和新材”）向烟台泰和
新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集团”）全体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丰控股”）、烟台裕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泰投资”）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泰和集
团（以下简称“本次吸收合并”），及向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控股”）、裕泰
投资、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运集团”）、烟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资经营公司”）和姚振芳等 12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民士达”）65.02%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的
相关方案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0 年 6 月 8 日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向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03 号）。 公司收到核准文件后及时开展了本次交易的相
关实施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一）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泰和集团与国丰控股、裕泰投资等 2 名交易对方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及

《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各方于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后约定的时间，泰和集团应将全
部资产、负债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转由泰和新材享有及承担，泰和集团同意将协助泰和新材
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同时，合并双方应于资产交割日签订交割确认文件，泰和集团应当将全部印章（包括但不
限于公司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财务负责人私章等）、泰和集团及
子公司的全部账簿、银行账户资料及其密码、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公司注册证书等全部文
件移交泰和新材指定的人员保管。

各方应当在资产交割完毕后另行约定的时间内， 办理完毕泰和集团法人主体注销的工商
登记程序、 泰和集团所持泰和新材股份注销程序、 原泰和集团子公司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程
序。

自资产交割日起，相关资产由泰和新材所有。 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而该等资产暂未
办理形式上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关资产所涉及的各项权利、义务、风险及收益均自资产
交割日起概括转移至泰和新材，而不论是否已完成过户登记程序。 如由于变更登记等原因而未
能及时履行形式上的移交手续，不影响泰和新材对上述资产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泰和集团注
销后其持有的其他公司股权归属于泰和新材。

泰和新材应于注入资产变更登记至泰和新材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约定的时间
内完成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泰和新材进行验资并出
具验资报告、将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各交易对方名下等手续。

2020 年 7 月 1 日，上市公司与泰和集团、国丰控股及裕泰投资共同签署了《烟台泰和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裕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烟台泰和新
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之交割协议》（以下简称“《吸收合并
交割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以 2020 年 7 月 1 日作为本次吸收合并的交割日，并以资产交割
日前一月月末为交割审计基准日，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资产相关

期间的净损益进行审计。 自交割日起，相关资产由泰和新材所有。 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而该等资产暂未办理形式上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相关资产所涉及的各项权利、义务、风险
及损益均自资产交割日起概括转移至泰和新材，而不论是否已完成过户登记程序。

2020 年 9 月 14 日， 上市公司与泰和集团签署了《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泰
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交割确认书》（以下简称
“《吸收合并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上市公司与泰和集团按照《吸收合并交割协议》规定的权
利义务，办理了资产交割相关事项，截至 2020 年 9 月 14 日双方已经全部完成原归属于泰和集
团的资产交割事宜。 前述完成资产交割事宜系指，依法规定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资产
目前已经完成权属变更登记，泰和新材成为唯一权属登记人；不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
资产目前均已为泰和新材实际控制、使用并排他占有。

综上，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泰和集团全部资产、负债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转由上市公
司享有和承担。 本次吸收合并项下泰和集团的全部资产交割手续已经履行完毕；本次吸收合并
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等事宜的办理程序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分别与民士达的全部法人股东，包括国盛控股、裕泰投资、交运集团和国资

经营公司，以及姚振芳等 12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上
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上述民士达 16 名股东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民士达 65.02%股份，共计
65,020,000 股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出让民士达股份

股份数 （股） 股权比例（%）

国盛控股 39,000,000 39.000
裕泰投资 14,400,000 14.400
交运集团 3,330,000 3.330
国资经营公司 2,670,000 2.670
姚振芳 840,000 0.840
刘翠华 840,000 0.840
吴政光 840,000 0.840
缪凤香 420,000 0.420
周福照 420,000 0.420
顾其美 420,000 0.420
吴宗来 420,000 0.420
洪苏明 420,000 0.420
宋月珊 420,000 0.420
王典新 220,000 0.220
鞠成峰 205,000 0.205
王志新 155,000 0.155
合计 65,020,000 65.02

2020 年 7 月 1 日，上市公司与民士达的全部法人股东，包括国盛控股、裕泰投资、交运集团
和国资经营公司，以及姚振芳等 12 名自然人股东共同签署了《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与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烟台裕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烟
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姚振芳等 12 名自然人股东关于发行股份购买烟台民士达特种
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65.02%股权之交割协议》（以下简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协议》”），各
方一致同意，以 2020 年 7 月 1 日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割日，并以资产交割日前一月
月末为交割审计基准日，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资产相关期间的净

损益进行审计。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民士达 65.02%股权所有的权利、义务、风险转移至泰和新
材。

2020 年 9 月 11 日， 本次交易涉及的民士达 65,02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全部完成过户登记。 上市公司现为民士达控股股东， 直接持有民士达
96.86%的股权。

综上，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市公司分别与民士达的全部法人股东，包括国盛控股、裕泰
投资、交运集团和国资经营公司，以及姚振芳等 12 名自然人股东已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民士达 65.02%股权的交割及过户手续。

二、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上市公司及泰和集团已就本次吸收合并交易履行了债权人通知程序， 在法定期限内未收

到任何债权人关于提前清偿相关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亦未收到任何债权人明确表示
不同意本次重组的通知。

根据《吸收合并协议》、《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吸收合并资产交割协议》，自交割日
起，泰和集团的全部债务由上市公司承继。 截至本公告签署之日，根据《吸收合并资产交割确认
书》，上市公司已完成泰和集团账面所有债务的承接工作。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民士达 65.02%股权的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民士达原有债权
债务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仍由其享有或承担。

三、验资情况
2020 年 9 月 8 日，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本次重组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圆全验字【2020】000009 号）。 根据《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7
月 1 日，上市公司已收到泰和集团的股东国丰控股、裕泰投资以泰和集团净资产缴纳的新增注
册资本人民币 234,002,727.00 元，并已收到民士达的股东国盛控股、裕泰投资、交运集团、国资
经营公司、 姚振芳等 12 名自然人以民士达净资产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2,085,516.00
元。 泰和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16,868,000 元将予以注销，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的股本为
人民币 650,053,843.00 元，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50,053,843.00 元。

四、现金选择权实施安排
2020 年 7 月 2 日，上市公司发布《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烟台泰和新

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9），拟于现金选择权申报期（2020 年 7 月 7 日至 2020 年 7 月 13 日之间的交易日）接受
现金选择权股东就其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进行的申报。

2020 年 7 月 14 日， 上市公司发布了《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现金选择权申报
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在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没有投资者通过手工方式进
行了有效申报。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现金选择权已实施完毕。
五、过渡期损益审计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吸收合并协议》、

《吸收合并之补充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以下合称“《重组协议》”）、《吸收合并资产交
割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协议》的约定，各方一致同意，以 2020 年 7 月 1 日作为本次
吸收合并的交割日，并以资产交割日前一月月末为交割审计基准日，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资产相关期间的净损益进行审计，各方将根据专项审计结果执行《重组
协议》关于期间损益归属的有关约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标的资产相关期间的净损益审计已完成， 泰和新材聘请了具有证
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资产过渡期间净损益进行
审计， 并出具了《关于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交割过渡期损益的专项审计报
告》（XYZH/2020QDA10357）及《关于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资产交割过渡期损益的专项
审计报告》（XYZH/2020QDA10358）。 2020 年 8 月 11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署了《烟台泰
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裕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吸收合并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过渡期损益交割协议》、《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与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4 名法人股东及姚振芳等 12 名自然人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过渡期损益交割协议》，各方认可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的公司

在过渡期间的审计结果，确认了各自应当分享的损益金额及过渡期损益金额的支付安排。
五、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一）股份发行登记及上市申请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合计作价 237,393.81 万元，按照发行价格 9.27 元 / 股计算，合计发行

股份数量为 256,088,243 股。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的 256,088,243 股 A 股股
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办理上述股份的上市手续。

（二）股份注销
泰和集团持有的泰和新材 216,868,000 股股票尚需办理股份注销手续。
（三）后续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注销手续
本次交易并涉及的股份发行登记及注销手续完成后， 尚需办理上市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

《公司章程》修订和泰和集团的工商注销手续。
（四）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0,000.00 万元， 公司有权在

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但募集资金成
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五）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出具了相关各项承诺，对于尚未履行完毕的或承诺期限尚未届

满的，相关承诺方将继续履行有关承诺事项；对于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
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六）其他事项
上市公司尚需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现阶段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

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现金选择权已实施完毕。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泰和集团全部资产、负债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转由上市

公司享有和承担。 本次吸收合并项下泰和集团的全部资产交割手续已经履行完毕；本次吸收合
并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等事宜的办理程序合法有效。

四、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向国盛控股、裕泰投资、交运集团、国资经营公司
和姚振芳等 12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民士达 65.02%股权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等事宜的办理程序合法有效。

五、 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
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风险和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现阶段所必需的批准和授权。
二、本次吸收合并项下泰和集团的资产交割手续已经履行完毕，自交割日起泰和集团的全

部资产、负债、业务、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将由泰和新材享有和承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项下民士达 65.02%股份已经过户给泰和新材；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资产过户等事宜的办
理程序合法有效。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现金选择权已实施完毕，没有投资者通过手工方式进行了有效申报。
四、 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

述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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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9月 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年 9月 14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9月 14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 303 栋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文基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4 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562,891,4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055%。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59,759,481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696%。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3,132,000 股，占本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59%。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4,216,024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317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84,024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81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3,132,000 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59%。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

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26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3%；反

对 2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4,012,2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661%； 反对

2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39%；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 356,418,981 股，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武嘉欣律师、方诗雨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
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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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下午在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祥云道 81 号荣盛发展大厦十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
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5 名 ， 代表股份
2,504,770,4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052％，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15 名，代表股份 2,382,349,5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7898%；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 50 名，代表股份 122,420,9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55％。 现场出席
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58 名，代表股份 126,684,397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3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耿建
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立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五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03,290,59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9％； 反对

1,478,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0％；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5,204,4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8318％；反对 1,47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68％；
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五期提供截留补足以及差额支付增
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03,262,89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8％； 反对
1,505,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1％；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5,176,7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8100％；反对 1,50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86％；
弃权 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相关人士全权办理设立购房尾款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五期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503,262,89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8％； 反对
1,506,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1％；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5,176,7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8100％； 反对 1,506,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90％；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廊坊市弘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差额补足义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496,119,5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46％； 反对

8,649,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53％；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8,033,4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1712％； 反对 8,649,6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277％；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丽江荣盛康旅置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496,119,5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46％； 反对

8,649,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53％；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8,033,4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1712％； 反对 8,649,6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277％；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河北荣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496,119,5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46％； 反对

8,649,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53％；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8,033,4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1712％； 反对 8,649,6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277％；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香河万利通实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496,119,51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46％； 反对

8,649,68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53％；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8,033,4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1712％； 反对 8,649,68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277％；
弃权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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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计划和资
金状况，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进
行现金管理额度的使用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额度在期限内，公
司按实际情况进行额度分配，资金滚动使用。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已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 本次已到期赎回理财产品情况
2020 年 06 月 10 日公司运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4,000 万元购买了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的“结构性存款”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于 2020 年 09 月 11
日到期，本金 4,000 万元及投资收益 361,666.67 元已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全部赎回。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一）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交易对手 产品名称 资 金 来
源 金额（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 赎

回
投资收益
（元）

1 太平洋证
券

荣 耀 专 享 199
号 SHS535

募 集 资
金 5,000.00 2019 年 12 月

27 日
2020 年 12 月
23 日 否 --

2 厦门国际
银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

金 3,000.00 2020 年 04 月
29 日

2020 年 10 月
30 日 否 --

3 厦门国际
银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

金 3,000.00 2020 年 06 月
24 日

2020 年 09 月
25 日 否 --

4 农业银行 “双利丰 ” 七天
通知存款

募 集 资
金 7,960.00（注 1） 2020 年 07 月

20 日
7 天 到 期 自 动
滚存 否 --

5 兴业银行 “ 金 雪 球 - 优
选”

自 有 资
金 1,500.00 2020 年 08 月

07 日
2020 年 11 月 6
日 否 --

注 1：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入“双利丰” 七天通知存款的金额为
13,010.00 万元，赎回本金 5,050.00 万元，尚未赎回本金 7,960.00 万元。

（二）已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交易对手 产品名称 资 金 来
源

金 额 （万
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是 否
赎回

投资收益
（元）

1 兴 业 银 行 浦
城支行 金融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

金 2,000.00 2019 年 03 月
25 日

2019 年 09
月 25 日 是 390,180.82

2 兴 业 银 行 浦
城支行 金融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

金 5,000.00 2019 年 04 月
23 日

2019 年 10
月 22 日 是 997,260.27

3 兴业银行 企 业 金 融 结 构 性
存款

募 集 资
金 3,000.00 2019 年 06 月

21 日
2019 年 12
月 20 日 是 626,778.08

4 厦门银行 公 司 结 构 性 存 款
CK1903085

募 集 资
金 10,000.00 2019 年 06 月

21 日
2019 年 12
月 24 日 是 2,376,666.25

5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
金 2,000.00 2019 年 09 月

26 日
2019 年 12
月 25 日 是 150,410.96

6 兴业银行 企 业 金 融 结 构 性
存款

募 集 资
金 3,000.00 2019 年 07 月

25 日
2020 年 01
月 24 日 是 579,082.19

7 厦门银行 结构性存款 自 有 资
金 1,000.00 2019 年 12 月

11 日
2020 年 03
月 11 日 是 101,110.81

8 太平洋证券 荣 耀 专 享 200 号
SHS536

募 集 资
金 3,000.00 2019 年 12 月

27 日
2020 年 03
月 25 日 是 307,232.88

9 兴 业 银 行 浦
城支行 金融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

金 7,000.00 2019 年 04 月
03 日

2020 年 04
月 03 日 是 2,884,882.19

10 厦门银行 结构性存款 自 有 资
金 1,000.00 2019 年 12 月

11 日
2020 年 04
月 13 日 是 137,777.36

11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
金 5,000.00 2019 年 10 月

23 日
2020 年 04
月 23 日 是 904,972.60

12 太平洋证券 荣 耀 专 享 201 号
SKB382

募 集 资
金 2,000.00 2019 年 12 月

27 日
2020 年 05
月 06 日 是 301,479.45

13 兴业银行 企 业 金 融 结 构 性
存款

募 集 资
金 6,000.00 2020 年 04 月

03 日
2020 年 05
月 20 日 是 270,410.96

14 西南证券 收益凭证 募 集 资
金 3,000.00 2019 年 12 月

26 日
2020 年 06
月 17 日 是 600,657.53

15 厦 门 国 际 银
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

金 2,500.00 2020 年 03 月
27 日

2020 年 06
月 27 日 是 236,388.89

16 太平洋证券 荣 耀 专 享 202 号
SKB383

募 集 资
金 2,000.00 2019 年 12 月

27 日
2020 年 07
月 02 日 是 463,561.64

17 太平洋证券 祥瑞专享 13 号 募 集 资
金 3,000.00 2020 年 02 月

11 日
2020 年 08
月 10 日 是 669,452.05

18 农业银行 “双利丰 ” 七天通
知存款

募 集 资
金 5,050.00 2020 年 07 月

20 日
2020 年 09
月 07 日 是 注 1

19 农业银行 “双利丰 ” 七天通
知存款

自 有 资
金 2,210.00 2020 年 07 月

29 日
2020 年 08
月 21 日 是 注 2

20 厦 门 国 际 银
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

金 2,000.00 2020 年 04 月
29 日

2020 年 08
月 28 日 是 248,722.22

21 厦 门 国 际 银
行 结构性存款 募 集 资

金 4,000.00 2020 年 07 月
06 日

2020 年 09
月 04 日 是 229,333.33

22 厦 门 国 际 银
行 结构性存款 自 有 资

金 4,000.00 2020 年 06 月
10 日

2020 年 09
月 11 日 是 361,666.67

注 1：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入“双利丰” 七天通知存款的金额为
13,010.00 万元，赎回本金 5,050.00 万元，取得结息 24,897.02 元，其余本息自动滚存。

注 2：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入“双利丰” 七天通知存款的金额为
2,210.00 万元，赎回本金 2,210.00 万元，取得结息 7,594.35 元。

三、备查文件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金收益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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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天宇长鹰获得政府专项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政府专项补贴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2 月，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北航天宇长

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宇长鹰”)与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以
下简称“管委会”)签署了北航无人机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具体内容详见指
定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天宇长鹰签署投资
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关于控股子公司天宇长鹰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的补
充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近期，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宇长鹰收到管委会专项补贴资金 7,000.00 万元，该项补贴为现金
形式，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无关，不具备可持续性。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政府补助款项已累计到账 1.4 亿元。根据协议规定：“管委会对项
目按照《北航台州长鹰通用航空产业园合作协议》约定进行落实，提供启动建设、技术等方面
经费支持 2.5 亿元人民币；并根据项目签约、项目开工、主体结顶和投入使用分批给予支持，具

体以实际到位支持资金为准”，公司将及时披露后续收款进展情况。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贴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属于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
2、补贴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补贴款 7,000 万元计入递延收益。
3、补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贴，预计会增加公司本年度利润，对公司最终年度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贴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最终年度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4 日


